关于“五一”期间开展对领导干部遵守

廉洁自律规定情况督促检查的通知
豫纪明电〔2010〕10号

各省辖市纪委，省直各单位纪检组（纪委）：
为深入落实十七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和八届省纪委五次全会精神，切实贯彻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进一步严格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坚持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扎实推进各级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五一”期间要在全省集中开展对领导干部遵守廉洁自律规定情况的督促检查。现将具体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内容
1、党员领导干部贯彻落实《廉政准则》，遵守廉洁自律规定情况。重点监督检查领导干部收送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问题；借婚丧嫁娶等事宜大操大办、借机敛财问题；参与赌博，特别是以赌博形式收受财物问题；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其他问题。
2、各地各单位坚持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情况，重点监督检查党员领导干部公款旅游、公款吃喝、请客送礼及支付高消费娱乐等问题。
3、各地各单位加强公务用车管理情况，重点监督检查节日期间公车私用等问题。
二、督查方式
1、各地各单位根据实际协调有关部门对照检查内容自行组织检查。
2、省廉自办组成检查组，对各地各单位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或暗访。
3、各级纪委廉自办协调有关新闻媒体对治理“节日病”情况予以报道和监督。
三、有关要求
1、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按照《2010年全省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实施意见》和本通知要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执行责任制，做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取得实效。要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情况，认真组织，周密安排，有针对性的开展检查工作。
2、要建立由纪检监察机关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反应迅速、查处有力的监督检查机制，切实加强对相关场所和重点环节的监督检查。在新闻媒体上公布举报电话，节日期间随时受理群众监督举报，及时发现违规违纪线索，依纪依法严格查处。对顶风违纪的，要按有关规定从严处理，并严格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典型案例要予以通报并公开曝光。
3、“五一”期间检查的情况，请于5月10日前报省廉自办。
河南省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办公室
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